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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政办〔2019〕40号

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仙游县淡水

养殖场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管委会，鲤城街道办事处，县直有关单位：

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将《仙游县淡水养殖场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10月10日        

（此件主动公开）

仙游县淡水养殖场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闽工作期间对木兰溪治理的重要理念和生动实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以及《中共莆田市委办公室 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莆田市2018年木兰溪全流域水质提升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莆委办〔2018〕37号）、《莆田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莆委发〔2017〕6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淡水养殖场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一、淡水养殖场适用标准及其整治原则

本方案所指的淡水养殖场，仅指仙游县范围内的从事鳗鱼、香鱼、鲟鱼、甲鱼生产的淡水养殖场。

我县淡水养殖场治理按照“统筹规划、分类实施、整体推进、属地负责”的思路，坚持“谁排污谁治理、达标排放、超标关停”的原则，采用“一场一策”治理模式，通过源头治理、堵疏结合等办法加强淡水养殖场治理工作。

根据莆田市河长制考核标准、莆田市政府关于“水产养殖生态治理”的专题会议精神以及我县实际水环境容量综合要求，我县淡水养殖场尾水排放按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1中Ⅲ类标准执行。

二、淡水养殖场治理措施

（一）依法拆除

1.拆除对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位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淡水养殖场依法予以拆除。

2.拆除时限:2019年10月31日前完成拆除工作。

（二）实施尾水整改

1.实施对象：符合尾水整改条件的淡水养殖场。

2.完成时限：2019年10月31日前全部完成尾水整改工程。

3.淡水养殖场尾水整改模式由各淡水养殖场自行决定，尾水排放需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1中Ⅲ类标准。整改完成后，由仙游生态环境局负责全面检测其尾水水质。检测结果连续三次达标后，方可继续进行养殖。同时，仙游生态环境局应加强监督，不定期对整改达标后的淡水养殖场进行跟踪检测。县农业农村局应加强对淡水养殖场投入品使用的技术指导，确保不反弹。

（三）停业、关闭超标排放淡水养殖场

1.停业、关闭对象：在规定期限内未进行尾水整改、或尾水整改后连续三次检测尾水排放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1中Ⅲ类标准的淡水养殖场。

2.完成时限：淡水养殖场在收到停业、关闭通知后5日内自行停业、关闭。

3.超过自行停业、关闭时限的淡水养殖场，由属地乡镇（街道）组织，相关职能部门配合，依法对该淡水养殖场进行强制停业、关闭，相关费用由该淡水养殖场承担。

三、依法监督

（一）超标排放的淡水养殖场，仙游生态环境局依法给予处罚。

（二）县农业农村局应加大超标排放的淡水养殖场监管力度，做好渔业生产三项记录（生产、用药、销售）检查以及水产品抽样检测。

四、工作分工

（一）依据职责，相应成立专项整治工作小组

1.规范养殖用地专项工作小组，由县政府分管自然资源副县长牵头，具体工作由县自然资源局、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对违规占地养殖的淡水养殖场开展整治。

2.规范地下水抽取专项工作小组，由县政府分管水利副县长牵头，具体工作由县水利局负责，对无审批许可且不规范抽取地下水的淡水养殖场开展整治。

3.规范尾水排放专项工作小组，由县政府分管生态环境副县长牵头，具体工作由仙游生态环境局负责，对养殖尾水排放不符合相关规定的淡水养殖场开展整治。

4.规范林业用地专项工作小组，由县政府分管林业副县长牵头，具体工作由仙游县林业局负责，对违规占用林地养殖的淡水养殖场以及属于林业部门监管的野生保护动物非法养殖开展整治。

5.各乡镇（街道）负责牵头推进辖区内淡水养殖场专项整治工作，并落实属地责任协同各主管部门做好安定稳定工作。

（二）具体职责分工

1.乡镇（街道）：落实属地责任，查清底数，建立整治对象清单，牵头制订本辖区的具体整治实施计划，落实整治行动工作。整治工作完成后，加强监管，严防反弹。

2.县自然资源局：牵头建立全县农田淡水养殖专项整治台账，负责农田淡水养殖地块的性质分类。对占用基本农田开展淡水养殖的依法进行查处。

3.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会同县自然资源局负责设施农用地核实备案及日常监管。 

4.仙游生态环境局：负责淡水养殖场尾水的抽样检测、对超标排放的调查处理。

5.县林业局：负责对违规占用林地养殖的淡水养殖场以及属于林业部门监管的野生保护动物非法养殖开展整治，依法进行查处。

6.县水利局：落实淡水养殖场抽取地下水用水情况清单（明确许可用户与非许可用户），开展对淡水养殖场无证抽取地下水的调查处理。对公共供水管网无法到达区域且尾水能够通过环评对第三者或社会公共利益不产生重大损害的予以办理取水许可证；对淡水养殖场地下水无证取水问题的调查处理。

7.县公安局:负责对淡水养殖场专项整治行动中出现的阻碍执行职务、妨害公务行为及行政主管部门移送的案件依法进行立案调查。

8.县城市管理局：配合乡镇（街道）和县直相关部门做好淡水养殖场专项整治行动工作。

9.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对从事淡水养殖经营活动主体的注册登记工作，对其违规的根据职能部门的提请依法予以吊销其营业执照。

10.县委宣传部：负责协调各新闻媒体对淡水养殖专项整治行动进行宣传报道和舆情监测。

11.国网仙游供电公司：接县政府或相关部门的依法通知后，积极配合执法停电措施。

五、实施措施

（一）查清底数

各乡镇（街道）须对辖区内的淡水养殖场的地块性质、所处流域、排放方式、养殖面积作进一步全面核实清查，上报仙游生态环境局、县农业农村局核实并存档备用。

（二）部门联动

实行各乡镇（街道）属地工作责任制，各乡镇（街道）作为淡水养殖场专项整治工作的责任主体，负责整治工作，县河长办、农业农村、仙游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水利、林业、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予以指导、督促，公安局、城市管理局、供电、供水部门予以配合。改造工作完成后，经仙游生态环境局检测连续三次达标后，由仙游生态环境局牵头，农业农村局和各属地乡镇（街道）配合，进行验收。

（三）联席会议制度

为推进仙游县淡水养殖场专项整治工作，协调解决在整治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建立仙游县淡水养殖场专项整治联席会议制度。整改期间，联席会议由县政府分管农业农村副县长负责召集，由县河长办、县自然资源局、县农业农村局、仙游生态环境局、县水利局、县林业局、县公安局、县城市管理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委宣传部、国网仙游供电公司分管相关工作的领导及职能科室的主要负责人、各有关乡镇分管领导及经办人员组成，联席办设在农业农村局，负责日常工作。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半个月召开一次，一般在每月的上旬或下旬召开，遇特殊情况可以提前或延期召开。

（四）加强督查

各乡镇（街道）要督促淡水养殖场做好尾水整改，县农业农村局要做好淡水养殖场的用药、投饵的指导，加强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规范养殖用药，禁止使用违禁药品，对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处理。仙游生态环境局要对全县淡水养殖场进行全面巡查，负责对淡水养殖场进行每月两次不定期水质检测，检测数据2日内报送至县河长办、县农业农村局以及有关乡镇。对检测不达标的淡水养殖场由属地乡镇（街道）立即督促整改，同时由仙游生态环境局依法处罚，并提高检测频次，对连续三次检测尾水排放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1中Ⅲ类标准且经通知不自行停业、关闭的淡水养殖场通报属地乡镇（街道），由属地乡镇（街道）依法组织停业、关闭。

（五）落实责任

禁止木兰溪流域新建和扩建淡水养殖场。原有的淡水养殖场尾水经整改后必须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1中Ⅲ类标准排放。非木兰溪流域的位于《仙游县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的可养区，新建或扩建淡水养殖场，在水环境容量允许的情况下，必须通过环评后，方可进行建设养殖。各乡镇（街道）要加强违建巡查，一旦发现违建或扩建淡水养殖场，应及时予以制止，并拆除违章建筑，确保不发生反弹复建情况。如有发生反弹复建情况，要追究乡镇（街道）包片领导和包片干部责任。

（六）本方案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10月10日印发  


